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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22 日，海关总署在 2021 年 97 号公告（关于发布

《进境种猪指定隔离检疫场建设规范》等 83 项行业标准的公告）

中正式发布 SN/T 0370-2021《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规程》系

列标准。该系列标准共分为总则、性能检验、使用鉴定三个部分，

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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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介绍
危险货物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，在化工、消费品、医药、食

品添加剂等各行业被广泛应用，但由于其固有的危险特性，在生

产、储存、运输和使用等环节，稍有疏忽，便容易发生恶性事故，

并对人民财产、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。

危险货物包装的性能安全和正确使用方法对危险货物的安全运输

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2009 年发布的 SN/T 0370《出口危险货

物包装检验规程》系列标准，包含总则、性能检验、使用鉴定三

个部分，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的编码、标记、性能检验、使用鉴

定等技术内容和检验规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，是目前海关对出口



危险货物包装实施检验鉴定时使用最频繁，依据最清晰的检验规

程标准，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的检验监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，

为保障我国出口危险货物的安全，促进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并与国际危险货物运输规章保持一致，2019

年海关技术规范危包专业委以联合国 TDG 的技术要求为核心内

容，整合了空运——国际民航组织《航空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技术

规则》、海运——国际海事组织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运输规则》、

铁路运输——欧洲铁路局《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》、公路

运输——《关于危险货物公路国际运输的欧洲协议》的相关要求，

对该系列标准进行了修订。

本期解读先给大家介绍 第 1 部分：总则

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容积不超过 450 升（装载液体）、净重不超过

400 千克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（压力贮器、放射性物质和感染性

物质的包装除外），规定了包装的分类、编码、标记和标签的要

求。中型散装容器、大包装容器的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按照其他

相应标准进行。



二、修订情况

与 SN/T 0370.1-2009 相比，本部分除编辑性修改外，技术内容

也做了相应的修订，共有 30 处，修订内容主要集中在包装标记和

标签部分，其中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：

修改了塑料类容器制造月份的标识方法



增加了对包装外表面标签的要求

三、重点内容解读

本标准规定了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的编码、标记、标签的具体要求，

这部分内容属于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的基础知识，只有充分理

解和掌握了本标准，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第 2、3 部分标准。



包装的编码

为了清楚地表示危险品包装容器（外包装）的类型/材料和型式,

采用了编码形式对每一种包装容器用一个特定的代码表示。包装

编码一般由并列排布的三部分组成：

第一部分：阿拉伯数字——表示包装容器的种类，如：数字“1”

表示“桶”；

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本标准增加了数字“0”表示公路或者铁路运输轻

型金属容器。

第二部分：大写英文字母——表示包装容器制造材料的性质，如：

字母“A”表示“钢”；

第三部分：阿拉伯数字——表示包装容器在其所属种类中的类别。

如：桶用数字“1”表示闭口，数字“2”表示开口。

示例： 1A2——开口钢桶 1H1——闭口塑料桶 1G

——纸板桶 6HA1——钢塑复合桶（对于复合包装，先写内

容器的材质，再写外容器的材质）

包装的标记

标记用于表明带有该标记的包装已成功地通过标准规定的试验，

但标记并不一定证明该包装可用于盛装任何物质。



示例：盛装液态物质

示例：盛装固态物质

四、疑点难点解析

本部分标准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大家注意：



标准的适用范围

标准第 1 章适用范围中的“盛装容积不超过 450 升”特指的是用来

“装载液体”的容器，具体每种包装类型的净重和体积的限制要求

要根据附录 A 确定，例如：瓦楞纸箱仅仅对净重有限制要求，体

积没有要求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箱体积为 500 升,净重 300 千克，

那么它也是适用本标准，编码应该是 4 克，不能标记 11 克或者

50 克。

塑料容器的标记

标准 5.2 章节规定了塑料类容器制造年月的标识方法，用生产月

份标识代替 5.2.2 包装标记中的“生产批次”，也就说对于塑料容器

的生产批次是用月份的图形表示的，不可以用“PI:XXX”表示。



关于月份图形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

可在*处显示容器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，注意这里说的“可”不

是必须；

这个图形可与标记的其余部分分开，在容器的空白处标出。

有限数量的标签

内装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包装应显示下图的标签，且标签显而易

见，清晰，不因长期露天暴露而明显减低效果。

有限数量标签的使用需要注意：



空运和其他运输标签不同，中间有“Y”；

海运有限数量危险货物包装无需显示所装货物危险特性的运输标

签，空运有限数量危险货物包装必须显示所装货物危险特性的运

输标签。

锂电池组标签

对内装锂电池或锂电池组的包装，按照 TDG《规章范本》特殊规

定 188 条款，应显示下图的标签。

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：



不是所有内装锂电池组的包装都必须贴这个标签，只有满足 188

条款的情况下才必须要贴，188 条款是锂电池的一个豁免条款，

满足 188 条款可以免除包装的性能试验。

包装封口形式的理解

标准 6.3.2 章节对有机过氧化物的包装封口形式作了规定：对于有

机过氧化物，所有贮器应“有效封口”。

关于包装的封口形式大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
有效封口也叫液密封口，这里的有机过氧化物不仅仅指的是液态

的有机过氧化物。

在完成危险货物灌装后，必须根据包装导则和特殊规定的要求，

通过相应的封闭装置、扎口、粘合等方式实施必要的有效封口（液

密封口）、气密封口或牢固封口；

液密封口≠液压试验

气密封口≠气密试验

封口形式的效果检验应该在危险货物灌装完成以后，使用鉴定环

节进行。如果内装危险货物有液密封口或者气密封口要求，不能

理解为需要做液压试验或者气密试验，只有那些有特殊要求的危



险货物（如：电石、保险粉），其对应的包装导则或者特殊规定

明确规定盛装该类物质的包装必须通过气密试验，才需在包装性

能检验时增加气密（密封性）试验进行。

危险货物包装 UN 标记的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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